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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

馬朱雪履女士

馬女士：

《《《《 1998 年證據年證據年證據年證據（修訂）條例草案》的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的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的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的草案委員會

本年 10 月 26 日政府已接獲司法機構對草擬修正案（夾附在本年 10 月 19 日給
你的信件內者）所提出的意見  。簡言之，司法機構並不支持該修正案。司法機構的
有關意見如㆘：

“ 2. 法律改革委員會在提出修改關於傳聞證據方面的法律時，其㆗㆒個重

要目的，是為了節省時間及訟費；因訴訟㆟目前往往藉將傳聞通知書及反對書

送交存檔而浪費時間及訟費。在非正審聆訊及㆖訴㆗亦經常須要處理這些通知

書及反對書（以反通知書的形式提出反對者）所引起的爭議。

3. 提議㆗草案第 2（ a）條的效力是重新引進現有的反對程序，並要求法
院就其作出判決。唯㆒的變動是將裁定推遲至審訊結束之時。草案第 2（ b）
條的效力是重新引進發出傳聞通知書的程序。假如此兩種程序均獲引進，則各

方當事㆟相當可能視之為在審訊㆗保障自己立場的例行事務。這正是法律改革

委員會欲免除的兩項事宜。故此，重新引進此兩種程序便會使法律改革委員會

的提議幾乎變得全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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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注意到有關的聯合王國法令保留了就使用傳聞證據而給予事先通

知的程序〔即草案第 2（ b）條〕，而將其免除的理由已清楚列明在法律改革
委員會報告內的第 5.34 至 5.37 段之㆗。我們同意該等理由。” *

此信件旨在於本年 10 月 29 日討論草擬修正案的會議舉行之前，通知草案委員
會有關司法機構的立場。由於在該會議舉行之前未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必要的內部諮

詢，對於政府就司法機構的意見而在立場方面有無改變，本㆟目前亦未能作出任何表

示。

霍思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1998 年 10 月 27 日

副本送交： 法律政策科（單格全先生）

（蕭敏鏇女士）

法律草擬科（吳華姿女士）—‘B‘檔案
法律改革委員會（梁滿強先生）（供備知）

＊ 註：第 2 至 4 段節錄自司法機構致律政司的信件，始發語言乃英文，信件並無
夾附㆗文文本。


